淡江大學114年度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招生簡章
壹、報名資格：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及114年5月5日臺教師(三) 字第1142600942I號辦理。
 二、學分數及研習時數：出席時數達2/3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2學分，並將研習學分（時數）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三、修習對象：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2、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3、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外籍之在職教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間
	師資
	課程內容

	戶外教育
(2學分)
	7/27(日)、8/8(五)、8/9(六)、8/10(日)
09:00~18:00
	鄭伊玲
江豐星
	課程簡介：
本課程透過戶外教育的理論與實務結合，強調體驗式學習，讓教師除了熟悉戶外教育基本技能、了解戶外教育基礎理論亦能夠培養戶外探索教育主題活動設計與領導知能。

課程以室內及戶外雙軌進行：

室內理論：涵蓋戶外教育基礎理論、裝備應用、風險管理、戶外急救、課程設計、評量方法、戶外教育現行法規及政策等。

戶外實作：透過戶外實地操作提升學員的規劃能力與帶領技巧，培養自我探險與教學應用能力。
課程內容：

1.戶外教育概論與課程設計概論
2.課程設計與評量方法
3.戶外安全與風險管理
4.環境教育、永續發展與無痕山林(LNT)
5.安全知能技術與環境管理技術
6.課程設計與實務操作
7.戶外觀察與探索活動
8.森林療癒與心靈放鬆體驗
9.課程統整與成果分享

	生命教育
(2學分)
	10/18(六)、10/19(日)、10/25(六)、10/26(日)

09:00~18:00
	胡延薇
	課程簡介：
生命是一場充滿未知與變化的旅程，我們在其中經歷成長、選擇、失落與蛻變。本課程以「探索生命意義」、「覺察自我與他人」以及「實踐生命教育」為核心，透過影片討論、生命回顧、哲學思辨與實務分享，引導學員深入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並培養面對人生課題的能力。課程將從個人生命經驗出發，帶領學員回顧自身成長歷程，探討生活中的關鍵抉擇與影響，進而思考如何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找到方向與意義。同時，也將關注生命中的困境，如哀傷、自我傷害、死亡議題，學習如何陪伴自己與他人度過這些挑戰。
課程內容：
1.生命初問：從故事觸動存在思考
2.自我敘說：描繪我的生命地圖
3.內在覺察：感官、情緒與正念練習
4.混沌與秩序：在不確定中尋找方向
5.教育場域中的生命教育實踐
6.脆弱之中：理解自傷與自殺現象
7.失落經驗的陪伴與哀傷歷程
8.面對終點：臨終照護與慈悲關懷社區
9.整合與展望：我的生命教育實踐提案


貳、課程：
參、註冊須知：
一、應繳資料：
1.彩色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2張。（舊生1張）
2.國內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乙份。(舊生免繳)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舊生免貼）。
4.中等學校或幼兒園合格教師證影本1張。
5.在職證明或現職三個月以上之聘書影本1張。
※附件資料最遲需於開課前3日繳交，所繳資料如有姓名更正者，請附戶籍謄本正本1份以茲證明。
二、上課時間及地點：114年7月27日起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開課。
三、費用：本課程經費由教育部全額補助，錄取不需繳交費用。
四、報名方式：(每班30人、額滿為止)
1、線上報名：請至網址 https://reurl.cc/3490o9 填寫報名資料並將應備資料(第A~E項)寄至電子信箱即可完成線上報名。

2、通訊報名：請備妥應備資料掛號郵寄至10650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101室
【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收】（以郵戳為憑）。
3、臨櫃報名：請備妥應備資料至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臨櫃報名。(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99巷5號)
五、聯絡方式：(02)2321-6320分機8866潘小姐　電子信箱:190571@o365.tku.edu.tw

LINE：@src7253e (請加上"@"，僅7253為阿拉伯數字，其餘皆為英文小寫)　

※其他課程網址：https://www.oce.tku.edu.tw「課程總覽」或「最新消息」

六、注意事項：
1、所繳交之報名資料不再退還，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2、本課程為學分班課程，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應經各入學考試後依規定辦理。
3、若報名人數不足本校保有停班或延期權利。
4、每堂課請確實簽到，出席時數達2/3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2學分，並將研習學分（時數）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5、課程期間若遇颱風豪雨，請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停班停課訊息為主，臺北市達停課標準即停課。（外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

    113學年度第暑期學員基本資料表暨選課表
選讀系別/代碼(免填):學分班教育科　ZBDXX1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列本表即視同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供淡江大學教學行政用途或課程資訊提供，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使用，
基於必要時，才會將個資提供給第三方(如：保險公司、醫療單位或警政單位等)，如需刪除資料請另行提出申請。
	教師證

影本及在職證明或現職三個月以上之聘書影本。
※最遲請於開課２週內繳交
	●舊生檢附１吋光面彩色脫帽證件照 １張。　●新生檢附１吋光面彩色脫帽證件照 ２張、身分證影本、畢業證書影本、
中等合格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右下角需簽名
	脫帽照片

實貼1張

浮貼1張

	
	
	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課程異動通知用
(日)

(夜)
(手機)09   
	

	
	
	身分證字號
	
	
	
	
	
	
	
	
	
	
	
	

	
	
	E-mail
	下期簡章通知用


	

	
	
	如何得知課程訊息：[ ]網頁_______ [ ]發文公告 [ ]朋友 [ ]老師介紹
	照片浮貼處

	
	
	繳費方式：□ ATM  □匯款，    月    日，轉出帳戶末5碼 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學校
	年  月畢
	學校代碼

( 免　填 )
	
	
	
	
	現職

(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 □ □(新生成績通知單按此地址寄送，舊生地址更正請另行提出申請)


	
	
	

	
	
	課程類別(請勾選)
	課程科目(學分)

	
	
	【專長增能學分班】
	戶外教育(2學分)

	
	
	身分證正面實貼處
	身分證反面實貼處

	
	
	注意事項：

1、 所繳交之報名資料不再退還，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2、 本課程為學分班課程，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應經各入學考試後依規定辦理。

3、 若報名人數不足本校保有停班或延期權利。

4、 每堂課請確實簽到，出席時數達2/3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2學分，並將研習學分（時數）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5、 課程期間若遇颱風豪雨，請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停班停課訊息為主，臺北市達停課標準即停課。（外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
切結人(報名人)：　　　　　　　　,

	
	
	

	
	
	收據號碼
	學分費
	雜費
	□電腦實習費

□語言實習費
	合計
	經手人

	
	
	教育部全額補助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

    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員基本資料表暨選課表
選讀系別/代碼(免填):學分班教育科　ZBDXX1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列本表即視同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供淡江大學教學行政用途或課程資訊提供，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使用，
基於必要時，才會將個資提供給第三方(如：保險公司、醫療單位或警政單位等)，如需刪除資料請另行提出申請。
	教師證

影本及在職證明或現職三個月以上之聘書影本。
※最遲請於開課２週內繳交
	●舊生檢附１吋光面彩色脫帽證件照 １張。　●新生檢附１吋光面彩色脫帽證件照 ２張、身分證影本、畢業證書影本、
中等合格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右下角需簽名
	脫帽照片

實貼1張

浮貼1張

	
	
	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課程異動通知用
(日)

(夜)
(手機)09   
	

	
	
	身分證字號
	
	
	
	
	
	
	
	
	
	
	
	

	
	
	E-mail
	下期簡章通知用


	

	
	
	如何得知課程訊息：[ ]網頁_______ [ ]發文公告 [ ]朋友 [ ]老師介紹
	照片浮貼處

	
	
	繳費方式：□ ATM  □匯款，    月    日，轉出帳戶末5碼 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學校
	年  月畢
	學校代碼

( 免　填 )
	
	
	
	
	現職

(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 □ □(新生成績通知單按此地址寄送，舊生地址更正請另行提出申請)


	
	
	

	
	
	課程類別(請勾選)
	課程科目(學分)

	
	
	【專長增能學分班】
	生命教育(2學分)

	
	
	身分證正面實貼處
	身分證反面實貼處

	
	
	注意事項：

1、 所繳交之報名資料不再退還，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2、 本課程為學分班課程，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應經各入學考試後依規定辦理。

3、 若報名人數不足本校保有停班或延期權利。

4、 每堂課請確實簽到，出席時數達2/3以上且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2學分，並將研習學分（時數）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5、 課程期間若遇颱風豪雨，請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停班停課訊息為主，臺北市達停課標準即停課。（外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
切結人(報名人)：　　　　　　　　,

	
	
	

	
	
	收據號碼
	學分費
	雜費
	□電腦實習費

□語言實習費
	合計
	經手人

	
	
	教育部全額補助



